
- 1 -

“母婴保健服务执业许可、校验”事项
事中事后监管措施

一、监督检查对象

各级行政审批部门通报卫健部门的取得《母婴保健服务执业

许可证》的医疗机构

二、监督检查内容

（一）医疗机构母婴保健专项技术服务行为是否符合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实施

办法》、《母婴保健专项技术服务许可及人员资格管理办法》等

相关法律、法规、规章的规定。

（二）医疗机构开展母婴保健专项技术服务是否符合当地

医疗保健机构设置规划；是否取得行政审批部门核发的《母婴保

健服务执业许可证》；是否符合《母婴保健专项技术服务基本标

准》；是否按照许可项目范围开展母婴保健专项技术服务诊疗活

动；取得《母婴保健服务执业许可证》后，是否到核发《医疗机

构执业许可证》的行政审批部门办理相应诊疗科目登记手续；是

否按规定向行政审批部门申请校验等。

三、事中事后监管方式

（一）日常监管。对开展母婴保健专项技术服务单位进行日

常检查，加强业务指导培训，强化普法宣传，提升管理相对人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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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律意识，督促加强自我管理和依法执业自查，落实主体责任。

对检查中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及时通报卫生监督机构组织查处。

（二）专项检查。以问题为导向，有针对性的组织开展母婴

保健专项技术服务机构是否取得《母婴保健技术服务执业许可

证》 ,证件是否过期;有无超出许可范围擅自开展婚前医学检查、

终止妊娠和结扎、助产技术。开展母婴保健专项技术的基础设施

建设、医疗设备、抢救设施、消毒管理制度落实、系统管理、档

案资料管理和相关人员的持证上岗情况等专项指导检查。

（三）随机抽查。按照“双随机一公开”要求开展监管工作，

制定并落实母婴保健专项技术服务抽查计划，及时公开抽查结

果，督促整改相关问题。

（四）重点监管。将检查中发现问题突出、投诉举报较多、

被行政处罚过或责令改正的单位列为重点检查对象，适当增加检

查频次，加大检查力度，督促整改落实。

（五）投诉举报。推进政务信息公开，拓宽社会公众参与监

管的渠道和方式，保障公众的知情权和监督权。公开投诉举报电

话，受理对职权范围内的咨询、投诉和举报，及时答复、核实、

处理，并将处理结果向投诉或举报人进行反馈。

四、监督管理程序

(一)制定方案,下发通知,明确体的工作目标。检查内容、措

施及要求。

（二）成立监督检查工作小组,开展监督检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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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,要向检查对象当面反馈意见,提

出工作改进意见和问题整改要求、设定整改期限。

（四）及时调度整改情况及各项工作措施落实情况。

五、违法行为处理

对检查发现、群众举报或上级交办的母婴保健专项技术服务

违法违规行为，组织卫生监督执法人员进行核查，对符合立案条

件的依法立案查处。卫生行政处罚案件信息通过“信用烟台”向

社会公示。发现涉嫌犯罪的，依法移送公安机关。

六、监督管理的救济

对行政行为不服的,可依法提出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。

七、责任单位

烟台市卫生健康委员会


